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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这是我们熟悉的苏东坡《赤壁赋》中的
句子，然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苏东
坡亲笔手书的《赤壁赋》，却揭开了原来
苏东坡写的是“浮海之一粟”，而非“沧
海之一粟”。“沧海一粟”，这句成语一

“错”就是一千年。其实，古文名言金句
出现各种版本的不胜枚举，不仅苏东坡
的前后《赤壁赋》都有“错字”问题，就连
李白名句“床前明月光”也被揪出遭后
世“写错字”，甚至李白的长诗《将进酒》
中，“古来圣贤皆寂寞”被发现更早版本
应是“古来圣贤皆死尽”。为什么这些大
文豪的金句都会出现“错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这首《静夜思》
是许多人背唐诗的第一课，但你可知道，
日本小学生背的版本竟然是“床前看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
乡。”中国人读的是“明月光”“望明月”，日
本小朋友读的却是“看月光”“望山月”。

发现华日版本差异的是一名很有
“柯南脑”的中学生。2009年，东京华裔
初中学生相木将希发现李白的《静夜思》
在中日两国略有不同。相木将希出生在
中国河北省，2005年移民日本。他在日
本出版的中国语文读本中发现日版的
《静夜思》和他在中国学的《静夜思》不大
相同。相木将希并非“读书不求甚解”型
的学生。他和班上同学联手进行跨越中
日两地的大考察，咨询日本出版社和往
复写信问中国学者，发现中国的版本是
明朝以后改写的，日本的版本则被认为
极可能是李白的原文。

一位学者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
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瀚文民国书
库、国学大师古籍库等几大数据库中检
索到了收录这首诗的 51种文献、60个版
本，其中包括宋代文献 6种、元代文献 1
种、明代文献 16种、清代文献 21种、民国
文献 7种，宋代版本 2个、元代版本 1个、
明代版本 19个、清代版本 27个、民国版
本 11个。在 60个版本中，“看月光”为 30
个，“明月光”为 30个；“望山月”为 33个，

“望明月”为 25个……
中国学者告诉相木将希，日版的

《静夜思》和现存最早的宋蜀本《李太白
文集》一致，越早的版本理应更趋近李白

原诗，清朝康熙皇帝钦定的《全唐诗》也采用“看月光”这个
版本。现今华文世界通行的版本最早可溯至明朝李攀龙的
《唐诗选》，并出现在清乾隆年间蘅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
首》，而《唐诗三百首》正是华文世界流行最广的通行版本。

“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
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
名。”李白的《将进酒》，不管读者是否喜好杯中物，都能朗朗
上口。但就在 2018年，中国一名网友发现网络上数字化的敦
煌残卷，唐人抄本所记载的《将进酒》，内容跟大家耳熟能详
的版本同中有异。比如，一般人熟知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
发”，唐抄本是“君不见床头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则变成“朝如青云暮成雪”。最令人意外的，则是“古来圣贤皆
寂寞”变成“古来圣贤皆死尽”。而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将进
酒》，最早的版本只能推到明朝，比唐抄本晚了好几个朝代。

如果将唐版和明版对比优劣，“高堂明镜”跟“床头明
镜”无分轩轾，但“青云”比“青丝”更有意境，“云”也可以和
句末的“雪”形成对比。而过去讨论“古来圣贤皆寂寞”时，总
觉得跟“惟有饮者留其名”合起来有点“尬”，而“古来圣贤皆
死尽”的“皆死尽”对上“留其名”就合拍多了。所以，有学者
认为，让圣贤“死光光”，比“寂寞”更符合李白的狂狷。这真
是脑洞大开的解读！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后赤壁赋》有“苏东坡到底
梦到几个道士”的文学公案。最流行的《后赤壁赋》版本，内
容为“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指苏东坡
梦到一名道士。但在故宫所藏的国宝级文物“元赵孟頫书
前后赤壁赋”中，却是“梦二道士”——梦到两个道士。赵孟
頫所写的这篇《赤壁赋》，曾经在故宫展出。如果赵孟頫书
写前后《赤壁赋》的版本是参考北宋《苏轼文集》，那他写的
《前赤壁赋》用的是“沧海之一粟”而非“浮海之一粟”，却又
跟故宫所藏的苏轼《前赤壁赋》真迹不同！那么，到底哪个
版本才是“真”？

史家考证，《后赤壁赋》自南宋后几乎都作“梦一道
士”，而现藏美国的北宋画家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则清
楚画出两名道士，学者推论“二”与“一”的转折点可能在南
北宋之际，原因未知。至于元代画家赵孟頫为何独作“梦二
道士”，有学者推断与元代一统时流传于北方（金朝）的苏
轼文集重现中原有关，这一版本可能更接近北宋。明代之
后，在不断编纂的过程中或是其他原因下，“梦一道士”成
为此赋的通行版本。

报载，故宫文献书画处负责人认为，大文豪如苏轼、
欧阳修，填词作赋字斟句酌，会一改再改，可能因此出现
不同的版本。故宫所藏“苏轼书《前赤壁赋》”是苏东坡完
成《赤壁赋》一年后抄写赠给友人的亲笔手书，只能说苏
东坡至少在写完《赤壁赋》的一年后，使用的词汇仍是

“浮海之一粟”，但之后大文豪是否改变心意，没有人知
道。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浮海”变成“沧海”，是在辗转传
抄和出版印刷过程中被误写的。

为什么名诗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版本？美国汉学家
宇文所安指出，在印刷术尚未普及前，中国的古典文学
有所谓的“手抄本文化”，而因抄写者的知识水平和美学
标准不同，会出现各种错字、漏字、衍生字，甚至会凭自
己的意思改动原文。而即使有像“苏轼书《前赤壁赋》”这
样有作者亲笔的“铁证”，也无法确定作者最终采定的版
本是什么。不过，读这样的故事不仅妙趣横生，对法律人
而言，学到的更有一丝不苟的考据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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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制定了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
《唐律疏议》，其中有大量关于森林、生物、水
利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内容。
唐朝还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唐诗，唐诗内容丰富、语言优美、广为
流传，反映了唐朝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
大量吟咏山水、赞美自然的诗歌，从中可以
感受到当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有序
利用。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
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过故人庄》

孟浩然这首《过故人庄》，描写农家恬静
闲适的生活情景，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
麻，老朋友的情谊，和谐地构成一幅优美宁
静的田园风景画。

隋唐时期人们对森林调节气候、蓄养水
土的作用认识比较深入，对林木资源的消耗
和破坏高度重视，从立法上对泰山、华山等
五岳名山进行有效保护。《唐六典·虞部》载：

“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
于人者，皆禁其樵采。”《唐律疏议》对破坏树
木等行为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毁伐树木稼
穑者，准盗论。”“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
六十。”对霸占自然界物产的，科杖六十，同
时强制退还。对一些特殊区域的盗伐行为，
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诸盗园陵内草木
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
百。”森林防火的法律责任也有详细规定：

“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
者，流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
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按照失火的
场所、延烧对象、损害后果、时间等因素，规
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隋唐时期在劝课农桑、推广经济林木种
植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唐朝在田令
中规定了每户必须种植林木的义务，并由法
律明确。《唐律疏议·户婚》“里正授田课农
桑”条载：“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
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
依乡法。”并规定了不遵守规定的处罚办法，
即“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
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唐代著名诗人高适
在《同群公题张处士菜园》中就有“耕地桑柘
间，地肥菜常熟”的诗句。由于提倡植树育
林，也产生了很多植树专家。唐代著名文学
家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赞赏驼背老人
精于植树，称“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
硕茂，早实以蕃”。

2.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

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白居易《鸟》

白居易这首诗劝导人们爱惜鸟类，表现
了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有人还将此诗加
以扩展：“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
中。劝君莫食三春蛙，百千生命在腹中。”白
居易的另一首诗《自题小园》还有“池乃为鱼
凿，林乃为禽栽”之句，也表达了对自然生态
的爱护。

唐代通过颁布律令诏书建立时禁、断屠
钓等制度，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旧唐
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四年（673 年）闰五月
丁卯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旧唐书·代
宗本纪》载，大历九年（774 年）唐代宗下诏：

“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
式。”这些诏令要求，春夏之交严禁在京城长
安周围打猎、捕鱼等。唐代还通过律令对动

植物的捕猎时间与工具方法加以明确规定。
《唐律疏议·杂律》载：“诸施机枪、作坑阱者，
杖一百……”严禁随意布置“坑阱”，在猛兽出
没的山林设置的，要立标识，否则要受到处
罚，即对设置机关的场所有明确要求，避免滥
捕及伤人。《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规定更
为详尽：“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
之事，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冬春
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春夏之
交，陆禽孕育，馁兽之药不入原野；夏苗之盛，
不得蹂藉，秋实之登，不得焚燎。”

隋唐时期还有“断屠”制度，即禁止屠宰
牲畜和野生动物。最初只是在特定日子“断
屠”，《隋书·高祖下》载，仁寿二年（602 年）隋
文帝下诏：“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
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这里的“武
元皇帝、元明皇后”是杨坚的父母杨忠和吕
氏，杨坚以“断屠”方式纪念自己的父母，这
是有史可考最早关于“断屠”的记载。

唐承隋制，“断屠”成为唐代的一项长期
制度。《唐会要·断屠钓》载，唐高祖于武德二
年（619 年）正月下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
九日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
宜断屠钓。”长寿元年（692 年）四月，武则天
下令：“禁断天下屠杀。”圣历元年（698 年）五
月至圣历三年（700 年）十二月，下令实施长
达两年多的断屠。

唐中宗时，断屠制纳入法律规范中，对
违禁者实行刑事处罚。《唐会要·断屠钓》载，
景龙二年（708 年）九月八日，唐中宗颁发敕
令：“鸟雀昆虫之属，不得擒捕，以求赎生，犯
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县市司严加禁断。”
即捕捉鸟雀者，杖三十。唐玄宗也力推断屠
令，《唐会要·断屠钓》载，先天二年（713 年）
六月颁布敕令：“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
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
后科罪。”对于杀死牛马骡等行为，均予以先
杖责六十，后科罪处罚，对违犯的官吏，也不
允许“官当荫赎”。

唐玄宗还主持编纂《唐月令》。《唐月令》
以《礼记·月令》为蓝本，并结合实际作了一
些改动，其主要内容是指导农业生产、环境

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唐月令》的贯彻执行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
合理利用的效果 ，但之后不久安史之乱爆
发，唐朝陷入长期动乱之中，初唐建立的较
为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难以续行。

3.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

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
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
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

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共二首，第一首描
写成千上万的船舶，在运河两岸的翠柳中间
行驶。汴河的开通，使千余里的地面上看不
到山峦。第二首讲述有人说隋朝亡国是因为
这条河，但是到现在它还在流淌不息，南北
舟楫因此畅通无阻，开通运河的功绩可以与
大禹相比。

我国古代很早就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
和保护。大运河开凿于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
差为了争霸中原，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
湖港汊，疏通了由今江苏苏州经无锡至常州
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并在邗城

（今扬州）开凿邗沟。《隋书·炀帝上》载：“（大
业）四年（608 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
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
通涿郡。”在隋以前，各水系间已开挖了不少
运河，但基本上各不相通，直到隋统一天下，
隋炀帝下令开挖了通济渠、永济渠，并将江
南运河与邗沟运河相连，南北大运河贯通，
全长达 2700 多公里，构建了以军事和漕运为
目的的国家水路运输网络，至今仍然被用于
通航。

唐 代 颁 布 了 专 门 性 的 水 利 法 规《水 部
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单行水利法规，以
国家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水权，确立了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水权制度，内容涉及水资源合
理使用原则、水利设施、管理机构、航运与灌
溉、河渠水量分配等。同时，唐朝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旧唐书·职官》载，
工部下辖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
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溉
灌之利，咸总而举之”。还设有负责水利工程
建设与维护的执行机构——都水监，“掌川泽
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凡虞
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
皆行其政令”。都水监下设舟楫署，“掌公私舟
船运漕之事”；设河渠署，“掌修补堤堰渔钓之
事”。

唐代对水利资源开发利用有明确要求，
《唐六典》载：“凡浇田，皆预知顷亩，依次取
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即
在灌溉过程中应根据田地亩数，依次均衡用

水，不得分配不均。还规定：“凡水有溉灌者，
碾硙不得与争其利 ；溉灌者又不得浸人庐
舍，坏人坟。”即灌溉期间不得争抢水源，用
水 不 得 损 坏 他 人 的 房 屋 和 坟 墓 。同 时 ，也
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唐律疏议·杂律》

“失时不修堤防”条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
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
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
三等……”将不及时修筑堤防造成人员伤亡
或财物损失的情况等按照杀人罪进行处罚，
并规定了严格的免责事由。对盗水者从严惩
处，《唐律疏议·杂律》“盗决堤防”条规定：

“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人家及漂失财
物者，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
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
之。”

唐朝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促进了经
济社会发展。唐代诗人杜荀鹤在《送人游吴》
诗中对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景色的描写，可以
让人们感受到当时对水资源的利用：“君到
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
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
乡思在渔歌。”

4.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

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韩愈这首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
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京城天街大道上细雨
纷纷，远望草色依稀，近看时却了无痕迹。在
这一年中最美的早春季节，远胜过绿柳满城
的晚春。诗中有早春的街道，初绿的青草，满
城的杨柳，描述了一幅唐代的美丽街景。

唐代在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生活环境的保护。《唐
会要》载，开元十九年（731 年）六月唐玄宗
敕：（长安）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
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唐律
疏议·杂律》“侵巷街阡陌”条规定：“诸侵巷
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
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
疏议对此条解释：“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
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
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
十。”该条还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
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对于
占用街道、随意占地栽种者，要处以杖刑七
十或笞刑五十，并且要将街道恢复到侵占前
的原貌。对于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者，要
处以杖刑六十；倒水则不受处理；如果执法
者纵容居民乱丢垃圾 ，则与乱丢垃圾者同
罪。唐代的法律规范中对生活环境的维护，
较之前各个朝代的规定都更为详尽。

唐朝还非常重视行道树的种植，在通衢
要道，多植槐树、杨树、松、柏、柳及果树作为
行道树。如《唐国史补》载，自长安至洛阳的

“两京道”上“官槐”“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
映秦中，光临关外”。《旧唐书·玄宗纪》载，

“开元二十八年春正月，令两京路及城中苑
内种果树”，以果树补植两京道的枯槐及风
倒木。行道树的种植，既以遮阴，又能护路，
美化了城市。

唐代还严禁砍伐道路两旁的树木。《唐
会要·道路》载，唐代宗于大历八年（773 年）
七月颁布敕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
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对于沿街
树木的种植还提供经济支持，《唐会要·街
巷》载，唐文宗大和九年（835 年）八月下诏：

“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价折领于
京兆府，仍限八月栽毕。”可见，唐长安城内
树木栽种由京兆府提供资金支持，由左右街
使具体负责街道树木的栽种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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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海水，礁石知道谦卑。面对听众，
歌者知道谦卑。面对过去，我们也应知道谦
卑。这里的谦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
是低下头来，审视过往。另一层意思是点燃
信仰，潜心向古人学习。古人说：“刚日读
经，柔日读史。”这不舍昼夜，自然是做学问
的态度。而这一刚一柔 ，代表了广度和深
度。既指时间的经纬，亦对应作家赵宗彪的

《史记里的中国》的斑斓世界。
优秀的史评文字是一根又一根的魔法

棒，打破我们对史书的倦怠感。史书相对
枯 燥 ， 这 是 我 一 直 以 来 的 个 人 认 知 。 因
为，古往今来，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
回望，总有很多人内心在拒绝。似乎事不
关己，也因为往事纷扰，扑朔迷离，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便不想做一块
顽石，承受海水，承受斧凿。当然，有些
事必须突破自己的牢笼，才能打开新的世
界，才能产生与众不同的细胞分裂。这一
点，《史记里的中国》 做到了。

我们都熟悉那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历史，是不爱说话的，但却悄无
声息地把整个世界刻录，呈现在你的眼前。
只是，你未曾细看。

经典自然有它的道理，懂行的人，自然
会懂里面的玄妙。让我们打开《史记里的中
国》。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最直观的印象是

“大家小书”。引号内的前两个字代表的是

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史学功底。后两个
字，是陈述书的外观状态，比较薄，不算厚。
但是“大家”，也代表该书可以被大家认同，
有严密且巧妙的内里，让人值得往里仔细瞧
一瞧。就像一个氧气美女，不仅外表美，而
且有气质，举止不俗，似大家闺秀。限于个
人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方向，史书读得甚少，
对《史记》也是轻描淡写，倒是早年读过史学
家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读的本意是
偷懒，想简单又便捷地对中国的史学有大致
的了解，自认为目的性比较强。

风从海上来，风打山顶过。翻开《史记
里的中国》，38 篇文章，语言依然是熟悉的那
个简洁，那个幽默，那个淳朴又亲切的“天台
风”。我最喜欢那样直白的表达，这是一种
境界，或者说是有段位的人，才可以这样坦
荡地描述。文字如袒胸露乳的弥勒，而结论
充满哲思。

第二篇的主题，我最喜欢——“做明
白 人 很 难 ”。 作 者 在 文 章 第 一 段 这 样 说 ：

“认识这个世界，与认识自己，事实上是同
一回事。自己与世界，是互为镜像。许多
人 终 其 一 生 ， 也 没 有 完 成 这 一 任 务 。 不
过，不认识更妙，糊涂本身就是聪明人所
追求的至高境界。从幸福度上说，做明白人
并不合算……”这一段说开去，便是对历史
的解读，对君王的解读。说晋国，说魏国，说
魏成子和翟璜，也说从王宫出来的李克。继
而又拉至时光的另一端，有异曲同工之妙论

的管仲和齐桓公。我从这里面看出的是管
理智慧，是用人之道。当然，这也有本真的
美和从容，不妨呈现“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依
然还是妙趣横生和啼笑皆非的”。

没 有 什 么 是 完 美 的 。 在 作 者 的 书 里 ，
展示了一种“残缺的美”。作者说：“如果
去 一 座 孤 岛 ， 只 能 带 一 本 书 ，我 会 带《史
记》。”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史
记》完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这无可厚非。
如同一个人的字，一个人的画，是讲究风骨
的，这风骨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我想，
这也就是作者为什么写《史记里的中国》，写
历史长河之“我见”，写项羽，写刘邦，写
华元，写宋襄公，写呼吸之间的禅宗，写
穿越地狱的母爱，写“有无之间”的生命
意义。

从小就知道《史记》，知道司马迁。司马
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在汉朝初年。作为一名
宗教家，官为太史令，兼管祭祀时设坛和读
祭文这些迷信的事。可是有一年汉武帝封
禅祭泰山，没带上他。他一气而亡，把写通
史的遗愿留给了儿子。所幸，司马迁见多识
广，自 20 岁就四方出游，思想自然更青出于
蓝。他改了阴阳合历，成为绵延至今的——
夏历。他用了十年工夫写成《史记》，130 篇，
分五部分，以一孔之见，其最特别的价值，或
许应在于司马谈所写的楚汉相争年间的事，
和他本人所写的汉武帝时的事。而脉络延
展，无巧不成书的是，作家赵宗彪的《史记里

的中国》也花了整十年，依作者所言，前 28
篇，后 10 篇，穿梭于历史的丛林中，我想该书
的最大意义是“大我”与“小我”的联通，是人
性与自我价值的思考。

文学是哲学，文学也是历史学，文学
又是心理学，文学更是“人学”。所有的一
切，都在于“心是万物的宇宙”。从历史长
河中走来的帝王将相，凡夫俗子，是生命
的另一面镜子，也是作者由内而外的“观
自在”。我想他或许表达了一种观点——生
命应该不舍昼夜，应该“大闹一场，悄然
离去”。他在用一颗文心，雕琢一条“中国
龙”。当然，这里的“大闹”，是精神世界
的尊严，是对俗常事物的抵抗，也是自我
进取的坚韧不拔。他们守规矩，想做事 ，
敢 担 当 ， 惜 光 阴 ， 越 无 常 ， 是 励 志 的 化
身，也是搏击长空的苍鹰，活出大千世界
一个个值得让人肃然起敬的“人”。

读《史记》，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体会。读
《史记里的中国》也是这样。不同的角度，获
得不同的魅力。作家赵宗彪的“文心”从《史
记》中阔步走来，建立了平衡、理性、独特的
知识结构，境界类同于“风吹不昏，沙打不
迷”，内里乾坤，值得咀嚼，必有波澜。

想起《天工开物》里的一句话：“五行之
内 ，土 为 万 物 之 母 。 子 之 贵 者 ，岂 惟 五 金
哉。金与水相守而流，功用谓莫尚焉矣。石
得燔而成功，盖愈出而愈奇焉。”这或许是，
我眼中的弦外之音。

司马迁笔下的中国
郑凌红

书评

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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